基隆市警察局115年度約聘少年輔導員甄選簡章
一、甄選名額：約聘少年輔導員1名。

二、工作內容：
(一)辦理基隆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業務。
(二)辦理毒品防制基金計畫等相關工作。

(三)曝險、偏差行為少年個案及其家庭直接與間接服務。
(四)臨時交辦事項。 
三、工作待遇及資格條件：
  (一)具勞健保、風險加給、休假及年終獎金。
  (二)熟悉少年輔導業務、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及汽車或機車駕駛執照。

  (三)支薪標準及任用資格：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迴避任用及第28條各款情
  形之一者，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任用資格
	支薪標準

	約聘少年輔導員
	1.領有社會工作師或諮商心理師證書者。 
2.國內外社會工作相關研究院所畢業得有碩士學位，且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規定所列資格者。 
3.國內外諮商心理相關研究院所主修諮商心理，並經實習至少一年成績及格，得有碩士學位，且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 則第七條規定所列資格者。 
4.國內外少年輔導相關研究院所(教育暨家庭教育學類、犯罪防治學及輔導與諮商學類等)畢業得有碩士學位者。 
5.國內外大學以上畢業且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五條規定所列資格者。 
6.取得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以上少年輔導相關學系(心理學、輔導與諮商類、教育暨家庭教育學類、犯罪防治學等)畢業者。
	6等2階(296薪點)
42,742元


四、聘用期間：
  (一)依實際到職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116年度起依聘用計畫及成績考核一
  年一聘。
  (二)本職缺為配合中央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計畫完成或停止時即應
  終止聘用關係，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
  (三)若聘用原因消失或補助款未核撥、不足或停止時，應無條件解職， 不得改列
  他項經費繼續聘用。
五、報名方式：
  (一)檢具下列資料並以A4格式依序整理：
      1.公務人員履歷表，請於自傳內撰寫兒少服務相關經歷及實際工作內容。
      2.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3.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4.修習少年輔導或發展等相關學分成績單(修習課程請以螢光筆標示清楚)。
      5.社會工作師或心理師證書（無者免附）。
      6.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良民證)。
      7.男性須另繳退伍證或免役證明影本。

  (二)上述資料請於115年6月22日12時前(寄達或送達，報名人數不足時得延後截止日)基隆市政府少年輔導委員會(地址：基隆市仁愛區仁二路137巷24號，電話2426-2051，封面請註明「應徵少年輔導員」，逾期送達或證件不全者，不予受理亦不通知補件，資格符合者通知參加面試，不合格者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
六、甄選方式：

 (一)書面審核：以報名時所繳交書面資料審核符合資格者，另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面試時間、地點事宜。
  (二)口試：
      1.時間：預定於115年7月2日(星期四)上午10時。

      2.地點：基隆市警察局(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05號)

      3.內容：談吐(儀態)、工作資歷各佔30%、少年輔導工作知能佔40%。    
七、錄取進用：

 (一)依成績擇優次序錄取約聘少年輔導員正取1名、備取數名，備取候用期限至115年12月31日止，總分未達80分者不予錄取候用。

 (二)錄取人員應於本局通知報到日前上班(男性需攜帶退伍令或免役證明)，若未依規定時間報到者，視同自動放棄，依序由候用人員遞補。

八、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